


攀枝花市仁和区农业产业发展

资金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关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安排部署，加强和规范本级预算资金和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以及国家、省、市、区有关政策法规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产业发展资金，是指区级财政预算安排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及产业发展相关的资金。

第三条 产业发展资金应当围绕省、市、区农业年度重点工作目标、任务和要求，统筹安排使用，形成有效合力，发挥整体效益。

第二章 适用范围
第四条 资金使用范围及方向。

（一）畜牧业稳产提质激励。

（二）特色农产品销售市场拓展激励。

（三）农村集体经济、农业企业、农民专合社、家庭农场等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壮大激励。

（四）特色农产品“三品一标”认证、品牌创建、推广激励。

（五）农业“三新”研发推广激励。

（六）区委、区政府确定的其他农业发展重点工作及重大项目。
（七）产业发展资金不得用于行政事业单位、村级组织基本支出；修建楼堂馆所，购置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；各种奖金、津贴和福利补助，垫资，偿还债务；上级规定的其他情况。

第五条 区农业农村局按本办法规定范围使用资金，不得擅自扩大使用范围。

第六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根据资金使用要求做好宣传，积极组织相关主体做好产业发展资金申报工作。
第三章 资金的下达与管理

第七条 区农业农村局要根据本办法，围绕产业发展情况制定并印发资金使用细则，及时提出资金使用计划，按《攀枝花市仁和区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报区委、区政府审定。

第八条 区财政局按照区委、区政府审定同意的资金使用计划下达资金。

第九条 区农业农村局应当严格按照区委、区政府审定同意的资金使用计划拨付资金。资金支付管理，按照财政国库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项目，执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。

第十条 区农业农村局是农业产业资金具体使用管理、绩效管理、监督检查的责任主体，具体负责资金使用计划制定、资金拨付审核、日常监管、绩效评价等工作；区财政局负责资金预算编制、资金下达、国库支付监管，牵头开展资金使用合规性检查等工作；按照权责对等原则落实监管责任。

第四章 资金的监督

第十一条 区财政局和区农业农村局按要求配合审计、纪检监察机关等部门，做好产业发展资金和项目的审计、监督和检查等工作。全面落实绩效管理各项要求，切实加强资金绩效评价。

第十二条 区财政局和区农业农村局及其工作人员在产业资金分配、使用管理等工作中，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以及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有关国家机关处理。
第五章 附 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区财政局会同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



